
证券代码:000009� � � � � �证券简称: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2011-051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局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局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8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9

人

,

实际参与表决

9

人。 本次会议召开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新疆鹏远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

露的担保公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一一年九月九日

证券代码:000009� � � � � �证券简称: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2011-052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第十一届董事局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担保事项

:

为控股子公司新疆鹏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新疆鹏远公司”

)

向

乌鲁木齐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的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伍仟万元整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

,

期限为壹年。

本次担保无需经过股东大会批准或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

:

新疆鹏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乌鲁木齐甘泉堡高新工业园

法人代表

:

李好平

经营范围

:

玻璃钢管道、玻璃钢容器及玻璃钢制品的生产、销售、安装等。

新疆鹏远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

单位

: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４８７６．７０ １０８６９．７４

负债总额

９０４９．０９ ４７６４．２９

净资产

５８２７．６１ ６１０５．４５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收入

２３０６．７５ ３１００．０２

利润总额

－２７２．８１ １０１．５３

净利润

－２７７．８５ ４．１３

本公司持有新疆鹏远公司

56.20%

的股权

,

自然人潘多军持有新疆鹏远公司

37.22%

的股权

,

其他

8

名自然人持有新疆鹏远公司

6.58%

的股权。 新疆鹏远公司

其他股东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为确保新疆鹏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乌鲁木齐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

请的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伍仟万元整的借款合同的履行

,

本公司同意为其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

,

期限为壹年。

四、董事局意见

本公司董事局认为

,

新疆鹏远公司的贷款是为了满足日常业务运营的资金

需求

,

补充流动资金以缓解产销量增长所带来的资金压力。本次担保符合公司的

利益

,

不会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

因此本公司同意为新疆鹏远公司提供担保。

新疆鹏远公司其他股东同意按本次担保金额的

43.80%(

即

2190

万元

)

出具反

担保函

,

为本公司提供

2190

万元的反担保

,

并为本次担保承担相应连带责任。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11

年

8

月

31

日

,

本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72,447.91

万元

,

占

2010

年末经

审计净资产的

29.04%,

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72,447.91

万元

,

逾期担保余

额为零。 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局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一一年九月九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3

2011

年

9

月

9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600657�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信达地产 编号：临2011-014号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1

年

9

月

7

日，我公司接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一审案件应诉

通知书一份。 现就有关诉讼事项情况公告如下：

一、有关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受理诉讼机构为：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北京北大青鸟有限责任公司、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湖南长城通信

网络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湖南广播电视网络传输中心

向本公司送达诉状的时间：

2011

年

9

月

7

日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起因

2001

年

6

月

29

日， 中国建设银行 （

2004

年改制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银

行，以下简称：

"

建设银行

"

）与公司原第一大股东北大青鸟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北大青鸟

"

）签订

2001

年公信

7

字第

3

号《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以下简称：

"

借款合同

"

），约定建设银行向北大青鸟发放

43,000

万元银行贷款，贷款期限为

36

个月，从

2001

年

6

月

29

日至

2004

年

6

月

28

日，贷款利率为月利率

4.95‰

，按季结息。

借款逾期后，对未按时还清的借款本金和利息，按借款逾期时中国人民银行规

定的逾期利率和合同约定的结息方式计收利息和复利。

2002

年

11

月

13

日，北京天桥北大青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青鸟

天桥

"

，

2008

年重组前公司简称）与建设银行签订《权利质押合同》（编号为

2001

年公权质

7

字第

4

号），约定青鸟天桥将所持新疆广电传输网络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

"

新疆广电

"

）的全部股权

9,800

万股（公司持股比例为

49%

），为北大青鸟

上述债务中的

9,800

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含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和其

他相关费用提供质押担保。

同时，北大青鸟、湖南长城通信网络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长城通

信

"

）、湖南广播电视网络传输中心（以下简称：

"

湖南网络

"

）分别以其在河南广

播电视网络投资有限公司、湖南省广播电视网络有限责任公司中所持全部股权

为上述贷款提供担保。

合同签订后，建设银行向北大青鸟发放了上述贷款；截至目前为止，北大青

鸟尚欠贷款本金

28,000

万元及其利息。

（二）涉及本公司的诉讼请求为：

建设银行请求判令公司为北大青鸟所负债务提供的股权质押在担保范围

（

9800

万元）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

并承担相应诉讼费用。

三、是否存在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

本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的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为了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诉讼相关事宜，公司将进一步进行核

实。 公司将采取有力的法律措施，积极进行应诉。

因本案尚未开庭审理，公司目前暂无法判断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

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对于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司将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事项

新疆广电股权质押事项发生在

2002

年

11

月

13

日（在公司重组之前）。 公司目

前尚未发现涉及该担保事项的会议记录、相关决议，也未发现在重组报告书和

重组之前临时公告、定期报告中披露上述担保事项。

在重组交易中，公司与北大青鸟、北京东方国兴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东方国兴

"

）、北京东方国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方科技

"

）签订

《重组框架协议》第

7.1.1

条相关约定：青鸟天桥

"

在历次年报、半年报、季报和《

ST

天桥资产债务清单》、《现行有效的合同、文件清单》如实反映了青鸟天桥资产、

负债和或有债务的情况， 不存在应披露但未披露的债务、 或有债务和其他义

务

"

；第

10.1

条约定：

"

北大青鸟、东方国兴、东方科技三公司中任何一个公司的义

务，其他两个公司均承担连带履行责任，任何一个公司出具的承诺和保证，均为

代表三个公司共同做出

"

；第

16.2

条约定：

"

任何一方违反其承诺或保证、未能履

行本协议项下义务，应承担由此给守约方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直接、间接损

失

"

。 另据《资产债务剥离框架协议》约定，除《

ST

天桥资产债务清单》所示的

ST

天

桥（即青岛天桥）债务外，在董事会改选日前发生的债务、或有债务均由北大青

鸟负责清偿。

六、备查文件：

1.

民事起诉状

2.

一审案件应诉通知书

3.

《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

(2001

年公信

7

字第

3

号

)

4.

《权利质押合同》

(2001

年公权质

7

字第

4

号

)

5.

重组框架协议之项下约定的《保留的资产债务清单》

特此公告。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八日

证券代码：000785 证券简称：武汉中商 公告编号：临2011－042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9

月

8

日（星期四）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

2011

年

9

月

7

日至

2011

年

9

月

8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1

年

9

月

8

日上午

9:30－

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1

年

9

月

7

日下午

15:00

至

2011

年

9

月

8

日

15:00

。

2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9

月

1

日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总部中商广场

47

楼会议室（武昌区中南路

9

号）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郝健先生

7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公司本次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表为

2

人，代表公司股份

105,496,59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251,221,698

股的

41.9934%

。

2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参与公司本次大会网络投票的

股东共

121

人， 代表公司股份

4,730,22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

251,221,698

股的

1.8829%

。

以上合计，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共

123

人，代表

公司股份

110,226,81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251,221,698

股的

43.8763 %

。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

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 逐项审议通过 《公司与团结集团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终止协议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代表股份

109,007,162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

110,226,814

股的

98.8935%

，反对票

1,180,851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713%

， 弃权票

38,801

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52%

。

（二）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申请文

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代表股份

108,989,562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

110,226,814

股的

98.8775 %

，反对票

1,165,651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75%

，弃权票

71,601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65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顾恺、林玲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会议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二）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一年九月八日

证券代码：000785 证券简称：武汉中商 公告编号：临2011－043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拟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

撤回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申请文件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8

月

23

日，公司董事会召开

2011

年第四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与团结集团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终止协议的议案》、

《公司关于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申请文件的议案》。

2011

年

9

月

8

日，公司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上议案。

根据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结果， 公司拟于股东大会后向证

监会申请撤回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东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申请文件。

特此公告。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9月8日

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

关于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

本所

"

）接受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公司

"

）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经办律师）出席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对公司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2010

年修订）等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有效性进行核查和验证，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本所特作如下声明：

1

、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 《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

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

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

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

、公司应当对其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本次会议资料以及其他相关材料（包括

但不限于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和《公司章程》等）的真实性、完整

性和有效性负责。

3

、对于本次会议出席现场会议的公司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在办理出席会议

登记手续时向公司出示的身份证件、营业执照、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等材料，

其真实性、有效性应当由出席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自行负责，本所律师的责任是

核对股东姓名（或名称）及其持股数额与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中登记

的股东姓名（或名称）及其持股数额是否一致。

4

、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本所律师仅对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程序、本次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的合法有效性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

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大会的召集

（一）

2011

年

8

月

23

日， 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定于

2011

年

9

月

8

日召开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下列议案：

1

、《公司与团结集团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终止协议的议案》；

2

、《公司关于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申请文件的议案》。

（二）

2011

年

8

月

24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上发布了《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通知了

本次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会议议题、会议出席对象、会议登记办法等有关事项。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通知对网络投票方

式及相关事项做出了明确说明。

（三）

2011

年

9

月

3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公司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召集的程序符合相关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本次大会的召开

1

、 公司本次大会的现场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8

日下午

14:30

在公司总部中商

广场

47

楼会议室（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

9

号）召开。

本次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与会议通知的内容相一致。

2

、 关于本次大会的网络投票，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1

年

9

月

8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1

年

9

月

7

日下午

15:00

至

2011

年

9

月

8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大会网络投票的时间安排符合相关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

、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长郝健先生主持。

本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相关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三、关于出席公司本次大会人员的资格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1

年

9

月

1

日。 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关于股权登记日与会议日期之间的间隔应不多于

7

个工作日的规定。

1

、出席公司本次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为

2

人，代表公司股份

105,496,594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1.9934%

。

2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参与公司本次大会网络投票的

股东共

121

人，代表公司股份

4,730,22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8829%

。

以上合计，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共

123

人，代表

公司股份

110,226,81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3.8763%

。

3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律师认为，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四、关于本次大会的提案

本次大会无修改原有提案的情形。

经查验，公司本次大会审议的事项与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相符，符合《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五、关于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一）关于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

1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公司本次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股东只能选择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2

、本次大会的监票人员对现场会议的投票和计票进行了监督，确认现场会

议的表决结果真实、有效。

3

、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的表决权总数和表决统计结果。

4

、投票活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并当

场予以公布。

本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本次大会的表决结果

1

、《公司与团结集团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终止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109,007,16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98.8935%

；反

对票

1,180,85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1.0713%

；弃权票

38,801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0.0352%

。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2

、《公司关于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申请文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108,989,56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98.8775%

；反

对票

1,165,65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1.0575%

；弃权票

71,601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0.0650%

。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六、结论意见

本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

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见证律师：顾 恺 林 玲

2011年 9月8日

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顾 恺

证券代码：002492� � � � � � � �证券简称：恒基达鑫 公告编号：2011－31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者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会议召开和股东出席情况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9

月

8

日下午

15:00

分在珠海市水湾路

368

号南油大酒店玻璃楼三楼会议

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

人

4

人， 代表公司股份

67,500,000

股， 占公司

2011

年

9

月

2

日股权登记日总股本

（

120,000,000

）的

56.25%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的规定，会议合法

有效。会议由董事长王青运女士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

了会议，广东亚太时代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了共

7

项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7,5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7,5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3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7,5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4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7,5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5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

<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7,5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6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

<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7,5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7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

<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7,5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四、律师法律意见书意见

广东亚太时代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及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亚太时代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一 年九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033� � � �证券简称：丽江旅游 公告编号：2011036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于

2011

年

9

月

8

日以传真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已于

2011

年

9

月

4

日以通讯方式发

出了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11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11

名，会议的

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内审负责人的议案》

经公司审计委员会提名，董事会审议通过，聘任和苹女士担任内审负责人，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了《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

《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特此公告。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九日

和苹女士简历：

和苹，女，

1975

年

10

月生，大学专科学历，助理会计师。 和苹女士毕业于云南

师范大学数学系财经专业，

1998

年起一直在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历任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会计、财务主管、审计主管、财务经理助理等职

务。

和苹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最近五年亦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002033� � � � � �证券简称：丽江旅游 公告编号：2011037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通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将于近日审

核公司向丽江市玉龙雪山景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方案。 因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股票将于

2011

年

9

月

9

日开市起停牌，

并于公布审核结果后复牌。 公司将及时披露有关结果。

特此公告！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9月9日

证券代码：000560� � � � � � �证券简称：昆百大A� � � � � � �公告编号：2011-031号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宜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接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通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将于近

日对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宜进行审核。

根据相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将于

2011

年

9

月

9

日上午

9

时

30

分起停牌，本公司将

在收到审核意见后，及时公告审核结果并复牌。

特此公告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年9月9日

股票代码：002449� � � � � �股票简称：国星光电 公告编号：2011-030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

、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22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上刊登了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召开

2011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4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5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1

年

9

月

8

日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1

年

9

月

7

日

-2011

年

9

月

8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9

月

8

日上午

9

：

30-11

：

30,

下午

13

：

00-15

：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9

月

7

日

15

：

00

至

2011

年

9

月

8

日

15

：

00

中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佛山市禅城区华宝南路

18

号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

限公司

204

会议室。

3

、会议召集：公司董事会

4

、会议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垚浩先生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76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

份

125,986,105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58.60%

，其中：

1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40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

股份

125,579,90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58.41%

；

2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

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36

人，代表股份

406,205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1889％

。

3

、关联股东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表决权股份

30,167,600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14.03%

，对《为支持国星光电发行公司债西格玛公司修改其原股权质

押承诺条款的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垚浩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公司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出席了会议。 北京市康达

律师事务所王萌、李侠辉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1.1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

赞成

125,822,702

股，反对

137,403

股，弃权

26,000

股

,

赞成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

；

1.2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品种和期限

赞成

125,822,702

股，反对

137,503

股，弃权

25,900

股

,

赞成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

；

1.3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赞成

125,822,702

股，反对

137,403

股，弃权

26,000

股

,

赞成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

；

1.4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债券利率及还本付息方式

赞成

125,822,702

股，反对

137,403

股，弃权

26,000

股

,

赞成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

；

1.5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赞成

125,822,702

股，反对

137,403

股，弃权

26,000

股

,

赞成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

；

1.6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方式

赞成

125,822,702

股，反对

137,403

股，弃权

26,000

股

,

赞成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

；

1.7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用途

赞成

125,822,702

股，反对

137,403

股，弃权

26,000

股

,

赞成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

；

1.8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增信方式

赞成

125,822,702

股，反对

137,403

股，弃权

26,000

股

,

赞成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

；

1.9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

赞成

125,822,702

股，反对

137,403

股，弃权

26,000

股

,

赞成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

；

1.10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拟上市的交易所

赞成

125,822,702

股，反对

137,403

股，弃权

26,000

股

,

赞成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

；

1.11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授权事项

赞成

125,822,702

股，反对

137,403

股，弃权

26,000

股

,

赞成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

；

1.12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

赞成

125,822,702

股，反对

137,403

股，弃权

26,000

股

,

赞成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

；

2

、《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用于信息化系统建设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

125,818,502

股，反对

73,903

股，弃权

93,700

股

,

赞成

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

；

3

、《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用于品牌与渠道建设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

125,818,502

股，反对

73,603

股，弃权

94,000

股

,

赞成

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

；

4

、《关于使用自筹资金对外投资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

125,822,902

股，反对

69,203

股，弃权

94,000

股

,

赞成

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

；

5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

125,822,902

股，反对

69,203

股，弃权

94,000

股

,

赞成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

。

6

、《关于完善公司各项制度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

125,823,202

股，反对

69,203

股，弃权

93,700

股

,

赞成

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

。

7

、《为支持国星光电发行公司债西格玛公司修改其原股权质押承诺条款的

议案》

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对此议案进行回避表决，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

成

95,655,302

股，反对

68,501

股，弃权

94,702

股

,

回避表决

30,167,600

股，赞成股数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

。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王萌、李侠辉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

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9月8日

证劵代码：002163� � � �证劵简称：中航三鑫 公告编号：2011-061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一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

、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9

月

8

日（星期四）上午

9:30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1

年

9

月

7

日

-2011

年

9

月

8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劵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9

月

8

日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

通过深圳证劵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9

月

7

下午

15:00

至

2011

年

9

月

8

日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4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

2061

号新保辉大厦

17

楼会议

室

5

、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韩平元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

5

人，代表股份数

489,990,070

股，占公司总

股本

803,550,000

股的

60.98%

；以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股东大会的股东

54

人，代表

股份

998,23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12％

；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代表股份合计

490,988,3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803,550,000

股的

61.10％

。 副董

事长韩平元先生主持了会议，会议对董事会公告的议案进行了讨论和表决。 公

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会议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具体表

决

议案一 ： 以

221,751,120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81%

，

405,780

股反对，

8,500

股弃权，通过了《关于拟与中航通飞签署反担保保

证合同的议案》。 关联股东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深圳贵航实业有限公司及股东王军先生回避表决。

议案二：以

222,040,70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4%

，

123,

800

股反对，

900

股弃权， 通过了 《关于公司参与航材院百慕新材增资扩股的议

案》。 关联股东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贵航实业有限公司及股东王军先生回避表决。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易奥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真实、有效。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股东、股东代表及董事签署的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关于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八日

证券代码：600883 证券简称：博闻科技 编号：临2011-09

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收到第三大股东云南圣地投资有限公司名称变更登记事项的通知，

经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自

2011

年

9

月

7

日起，该公司名称由

"

云南圣地投

资有限公司

"

变更为

"

云南传奇投资有限公司

"

，已换发营业执照。

此次名称变更后， 云南传奇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票数量和持股比例

不变，持有本公司股票

25,190,000

股，持股比例

10.670%,

仍为第三大股东。

特此公告

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年9月8日


